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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6民初2320号
李生伟：本院审理的原告陆炜、洪佳薇诉被告

李生伟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321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955号

林溢淮：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红石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17号

费根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盾基建材有限公司
诉中交二航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14时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5 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876号

沈洁、王忠阳、肖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
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杭州直面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阮早升、沈洁、王忠阳、肖君、张剑、严燕红、
杭州直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14 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5 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95号

杭州炫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郑州尚书视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923号

浙江国石城文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诉你广告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192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820号

叶益萍：本院对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482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825号

兰鑫：本院对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482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4943号

陆惠良：本院对刘桂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8民
初 49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063号

龚凤杰：本院对浙江尚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5063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204号

夏红辉：本院审理的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
性担保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8 民初 5204 号民事
裁定书，准予原告撤回起诉。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裁 定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932号

肖冰：本院对原告杭州航申快递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59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197号

陈洁、邢梦露：本院对原告戴舻勇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719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91民初3396号

董艳池、海宁希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杭州江北
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谐翔建材有
限公司诉被告董艳池、海宁希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江北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91民
初33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802号

陈金贝：本院受理原告范洪伟诉被告陈金贝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7日9
时3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151号

汤丽：本院受理洪如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
初191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99号

历娟娟：原告胡斌诉被告历娟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27民初2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历娟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斌
借款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
被告历娟娟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297号

历娟娟：原告胡斌诉被告历娟娟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27民初2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历娟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斌
借款1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
被告历娟娟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将发生法律
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05民初1769号

周宇、斯杭英：本院受理原告叶勋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
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事项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8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3481号

傅平波、彭国平：本院受理原告陈炳祥诉你们与丁建良、
徐明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05民初3481号被告徐明华的上诉状副本一份。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满后案卷将移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1971号

宁波市鄞州精柯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宁波市奉化沈氏永鑫橡塑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1.支付货款10 166.4元及暂计至起诉
之日的利息497.97元，合计10 664.37元（利息标准：按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1.5倍计（2017
年，2018年利率均为4.35%），利息周期从2017年7月3
日起算，该日系原告最后开出票之日，最终计至判决确
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2.由被告承担案件的案件受理
费、公告费等诉讼费用。本院定于2018年8月24日9
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由审判长王超文、人民陪审员徐
恩琴、人民陪审员孙恩国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2破7、15、17、20、22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申请，于2017年11月29日、30
日裁定受理了宁波金湾轴承有限公司、慈溪凯约机
械有限公司、慈溪市金腾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富鼎化
纤实业有限公司、宁波亚聚进出口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五案，并指定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
为管理人。有关上述五家公司的债权人应向管理人
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点：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宝山路317号摩
根 国 际 大 厦 A 座 17 楼 1712 室 ，联 系 电 话 ：
0574-86878418、13105551808，联系人：贺骥），债权申
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18年6月11日止。债权
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逾期申报将依法处置。有
关上述五家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清算期间，有关上
述五家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
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
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
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法应当解除，执行
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经本院同意，不
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上述五家公司应在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并提
交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交纳情况以及
相关印章。上述五家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8年6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一审判庭召
开（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B楼
四楼）。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0569号

林榷、汪财子：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经典皮革有
限公司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直接送达及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2民
初105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东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
院东郊法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再5号

倪小萍、翁建武：本院受理的申请再审人浙江
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州支行与
被申请再审人倪小萍、翁建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03
民再 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一、撤销本
院（2015）温龙状商初字第 822 号民事判决书；二、
驳回原审原告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蒲州支行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
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412号

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鲍明燕：本院受理原告陈
思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2412号案件起诉
状副本及相关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裁
判文书上网公布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8月2日9时30分在温州
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你们应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3民初7457号

吴忠杰：本院受理原告应国平与被告吴忠杰为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1003民初745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吴忠杰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应国平借款150000元，并支付
自2016年11月28日起至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
利率2%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40元，公告费560元，合
计4400元，由被告吴忠杰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
3840 元（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农
行，账号：19-900001040000225089001，在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交本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
号：COAMC 浙-2018-A-38-001，签订日期：2018年4月17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东方联系电话：0571-87163197
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1390660038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威顺恒业钣金件有限公司

2018年5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4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宁波市威腾贸易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2015年（象山）字00926号、2015（象山）字00807号

本金余额

17,600，000.00

欠息余额

925,813.47

担保人

象山县工业投资公司、象山县中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2013年象山（抵）字0046号、2015年象山（保）字0065号、2015年象山（保）字0065-1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6年10月21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
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15
荣升资产联系电话：1380586247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荣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价公司宁波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新纶化纤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9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302140031

本金

19,697,428.27

23,356,860.10

利息

3,659,431.83

担保人

浙江新盛锦纶有限公司、余姚市宇岭化纤有限公司、熊满珍、杨伯南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书
根据杨尉与王明于2018年5月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之约定，杨尉已

将以下债权转让给王明。

请以上借款人以及担保人尽快同新债权人王明联系，自本通知见报之日尽
快履行还款义务。

联系方式：15576299111。 杨尉
王明

债务人

孔建锋（330183198208032618）

担保人

孔翔飞（330123197707060014）

郑东霞（330122198603133520）

借款金额

1200000

借款日期

2015.03.30


